屏東縣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

「書寫本土我的愛」教學研究說明會暨成果發表實施計畫
1、 計畫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本土教育要點。

(2) 屏東縣政府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2、 計畫目的： 

(1) 促進本縣教學研究風氣，透過本土語言教學研究提升教學品質與效能。
(2) 透過綜合座談與公開表揚優秀論文活動，提出精進教學有效的方案。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2) 承辦單位：屏東縣光春國民小學
4、 辦理方式：

(1) 說明會：

1、 研習對象：對提出與撰寫本土語言教學研究計畫之教學人員或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教師。

2、 研習時間：102年9月25日（星期三）13：30至16：30。

3、 研習地點：屏東縣光春國小會議室。

(2) 成果發表會

1、 研習對象：本土語言教學績優學校、論文報告代表人、本土語言教學人員或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共計50名

2、 研習時間：102年12月18日（星期三）8：30至12：30。

3、 研習地點：屏東縣光春國小視聽教室。

5、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102年12月5日至102年12月17日。
(2) 現職教師請至本縣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3) 本土語言教學人員請將報名表（如附件二）傳真至光春國小（08-7899831），傳真後請電洽確認報名成功。
(4) 請珍惜研習機會與資源，報名參加者請準時出席，全程參與本計畫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9小時（僅參加說明會或成果發表會者、依參加之時數核發）。
6、 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7、 本土語言教學研究發表與評分方式：（如附件三、附件四、附件五）
(1) 教學研究修稿經教授複審後，將原稿與複審意見單轉寄各校作者。
(2) 送件時間：

1、 初稿：請投稿人將初稿之作品，紙本（含摘要）於11月15日前掛號郵寄至光春國小（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祝玉麟校長收，電子檔一併以E-mail寄至chuyl.abc@msa.hinet.net（均為小寫英文字）祝玉麟校長信箱。

2、 修正稿：初審意見將於11月25日告知投稿人，請投稿人將修正稿之作品，紙本（含摘要）於12月6日前掛號郵寄至光春國小（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祝玉麟校長收，電子檔一併以E-mail寄至chuyl.abc@msa.hinet.net（均為小寫英文字）祝玉麟校長信箱。

3、 請投稿人將最後定稿之作品（含電子檔光碟及論文摘要）於12月13日前掛號寄至光春國小（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祝玉麟校長收，光碟寄至光春國小或以E-mail寄至chuyl.abc@msa.hinet.net（均為小寫英文字）祝玉麟校長信箱，口頭報告順序將公告於教育處與本校網頁。
(3) 承辦單位收件後確認發表檔案測試確認無誤後會回覆通知。如有其他連繫事項，會以電話或E.mail聯繫。
(4) 研究作者如同意以全文刊出，請填寫「授權書」（附件三）與成果一併寄送至光春國小，當日研習手冊，研究者可取得「書寫本土我的愛教學研究報告完整版」書籍與光碟乙份，參加研習人員領取摘要刊物乙份。
(5) 本土語言教學研究評分標準如附件（附件四），礙於時間所限，當天發表時間為各校10分鐘以內，轉場時間為2分鐘。（九分鐘時會響一聲提示鈴，十分鐘一到會響二聲鈴。）
8、 經決審獲得優等及佳作之研究論文，將於論文發表會時公開表揚並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參賽者(每人)

敘獎額度
	獎勵名額(件)
	著作分數(每件)
	備註

	第1~3名
	嘉獎2次
	各1名
	0.2
	共同創作者敘獎分數為每人，著作分數則平均分配，共同作者至多1人。

	入選
	嘉獎1次
	若干名(依教授評選意見而定)
	0.1
	


9、 經費概算：略

10、 辦理相關承辦之有功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敘獎。

11、 本計畫經屏東縣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教學研究說明會暨成果發表議程

1、 說明會

時闁:102年9月25日（三）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小會議室
	時間/日期
	主        題
	主講/主持人

	13：20 ~13：30
	報到
	光春國小接待組

	13：30 ~13：40
	楊科長英雪致詞
	楊科長/祝玉麟校長

	13：40 ~16：20
	本土教育（語言）教學研究計畫撰寫主題暨撰寫方式說明
	主持人：祝玉麟校長

主講人：陳志寧校長

	16：20 ~ 16: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祝玉麟校長


2、 成果發表會
時闁:102年12月18日（三）  地點:屏東縣光春國小視聽教室
	時間/日期
	主        題
	主講/主持人

	8：30 ~ 8：40
	報到
	光春國小接待組

	8：40 ~ 9：00
	楊科長英雪致詞
	楊科長/祝玉麟校長

	9：00 ~ 10：30
	【第一組至第六組報告】
第一組報告：9：00 ~ 9：10

第二組報告：9：15 ~ 9：25

第三組報告：9：30 ~ 9：40

第四組報告：9：45 ~ 9：55

第五組報告：10：00 ~ 10：10

第六組報告：10：15 ~ 10：25

（每組報告10分鐘，轉場時間5分鐘）
	主持人：祝玉麟校長
審查委員：劉明宗教授、
陳枝烈教授、王慧蘭教授
鍾屏蘭教授、郭東雄博士

	10:30 ~ 12:00
	教授講評，成績統計
	審查委員

	12:00 ~ 12:30
	綜合座談與頒獎
	主持人：祝玉麟校長

	12：30
	賦歸
	


附件二 研習報名表
屏東縣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
「書寫本土我的愛」教學研究成果發表會報名表
	支援教學人員
服務學校名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參加場次
	□說明會（9/18）□研究成果發表會（12/18）

	聯絡電話
	（ ）：         手機：              

	Email
	


＊聯絡人：光春國小祝玉麟校長     聯絡電話：7896550#11     傳真電話：7899831

＊郵寄地址：屏東縣潮州鎮光春里志成路201號
＊請各師傳真後務必電話確認是否傳真無誤，感謝您！
附件三 研究授權同意書
屏東縣102年度「書寫本土我的愛」徵稿計畫論文授權書
茲代表下列撰者，授權予屏東縣102年度辦理「書寫本土我的愛」教學研究成果發表會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將本人之著作與共同作者群的合著，投稿至「書寫本土我的愛」發表會之論文，刊登於發表會論文集（紙本、光碟片）、專書（紙本、光碟片）、網站(發表會、屏東縣政府教育處)，不限地域與時間予以發行，並供相關學術研發目的之公開利用。
論文名稱(中文或英文)︰
作者(請列出所有作者): 

本授權內容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本項授權為非排他性授權，本人仍可在符合學術倫理的情況下，將本論文授權與他人，或將論文投稿至學術期刊或其他書籍。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本人簽署本授權書時，確已取得其他論文作者同意，事後若有其他作者有任何疑義，本人願負全部責任。
　此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授權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研究評審標準
1. 評    審    項    目
	評    審    項    目
	分數
	書面審查分數小計×70％＝加權分數

	書面審查（佔70﹪）
	架構邏輯性與內容完整性（25％）
	
	

	
	方法周延性與文獻妥適性（20％）
	
	

	
	問題深入性及發現獨到性（30％）
	
	

	
	結論創新性與建議可行性（15％）
	
	

	
	描述流暢性及文字正確性（10％）
	
	

	
	小           計
	
	(A)

	公開發表（佔30﹪）
	簡報內容完整性（35％）
	
	公開發表分數小計×30％＝加權分數

	
	簡報論述條理性（25％）
	
	

	
	簡報答詢清晰性（20％）
	
	

	
	簡報時間掌握性（10％）
	
	

	
	簡報製作技巧性（10％）
	
	

	
	小           計
	
	(B)

	        合　　 　　　計（A+B）
	


2. 評   審   時   間
	評   審   時   間
	年.月.日
	審查委員：劉明宗教授、
陳枝烈教授、王慧蘭教授
鍾屏蘭教授、郭東雄博士

	書面審查

	摘要及全文收件截止日
	102.11. 1
	

	
	全文修正回覆
	102.11.10
	

	
	修正版收件截止日
	102.11.25
	

	
	公布入選論文
	102.11.30
	

	
	發表與總評
	102.12. 4
	

	
	製作102年度論文成果光碟(專書)
	102.12.20
	光春國小團隊



附件五：撰寫格式

一律用A4紙張電腦橫排打印，每篇字數不得少於10000字，至多15000字（含圖表），並按下列規定撰寫：
(1) 投稿請依題目、中英文摘要、中英文關鍵詞、正文、圖片、引用書目之順序撰寫。
(2) 各章節使用符號，依一、（一）、1、(1)等順序標示。
(3) 請用新式標點：專書、期刊等之中文標題一律採雙尖號《》，論文、短篇作品、章節等之中文標題一律採單尖號〈〉，書校與篇校連用時可省略篇校符號，如《莊子‧天下篇》；引文請用「」表示；除破折號、刪節號各佔兩格外，其餘標點符號各佔一格。
(4) 正文每段第一行空兩格，獨立引文每行縮三格，不另加引號。
(5) 正文中註釋符號請用阿拉伯數字標示，號碼全文連續，如1、2、3……。註解置於每頁下方，以細黑線與正文分開。
(6) 引用專書或論文，請用下列格式：
1. 引用專書：作者，《書校》（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份），頁碼。
2. 引用期刊論文：作者，〈篇校〉，《刊物校稱》卷期（西元年份），頁碼。
3. 引用論文集論文：作者，〈篇校〉，論文集編者，《論文集校稱》（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份），頁碼。
4. 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版本與卷頁。
5. 引文年代及頁數請一律使用阿拉伯數字。
(7) 體例及字型：中文部分一律採「標楷體」，論文題目文字用18點字型，文章標題文字用16及14點字型；內文用12點字型；英文請採用Times New Roman。
(8) 正文後須附加引用書目，請先列中（日）文，再列西文。中文書目依作者姓氏筆劃按序排列，英文書目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同一作者有兩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9) 邊界：上、下、左、右的邊界皆為2.5公分。
(10) 字元數／行數：每行字數為37字。每頁行數為38行。
(11) 行距：全篇論文行距採單行距。
